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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2022年，国家部委联合发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

优质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配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推动团体标准作为科研项

目成果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将“污废水碳中和”系

列工作列为重点项目，并结合技术创新发展新态势，融合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路径，密切跟踪

各部委标准研究制定的工作计划，积极筹划具有产业共性、新兴产业和融合技术领域的行业

标准研究制定，促使产业链上下游标准的有效衔接。2022年 8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下达了

“中华环保联合会关于公开征集 2022年度水环境治理领域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中

环联字〔2022〕161号），其中提出“双碳”时代下水环境治理、智慧监测及污水处理碳中

和为重点工作方向，随即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联合北京交通大学启动“污

废水碳中和”系列标准的预研工作，并于 2022年 12月召开筹备启动会，确立了《工业水系

统碳排放核算指南》。

1.2主要工作过程

1.2.1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2年 8 月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即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以下简

称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讨论了

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标准定位及侧重点，并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

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1.2.2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2022年 8月～10月，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

科技〔2017〕1号）相关规定，检索、查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对现有关于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方法、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在整理借鉴的

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对方法中涉及的核算边界的划分、核算范围的确定、核算步骤与方

法、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选取以及活动数据的获取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和总结，确定

了标准应用的范围和主要研究内容。

北京交通大学与项目参与单位收集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我国工业水系统行业发展及工艺应用现状进行了充分调研，结合工业水

系统水处理工艺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及项目参与单位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积累的相关经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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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及实践支撑。

1.2.3编制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草案

2022年 9月～11月，编制组开展了工业水系统碳排放核算边界划分、核算范围确定、

碳排放核算方法开发、碳排放核算步骤制定等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开题论证报告

及标准草案。

1.2.4 召开专家指导审查会

2022年 12月 2日，邀请行业内相关院士、专家进行了标准方向、内容和规划等方面的

审查，并提出了标准草案相关修改意见。2022年 12月 6日，邀请专家对团体标准制定流程

及相关要求进行深度解析，标准主编人员汇报标准编制进度、修改情况及待解决的问题，专

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1.2.5 召开立项评审会

2023年 1月 1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立项评审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

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区分本标准与城镇污水处理碳排放核算相关标准；

(2) 应进一步细化标准的适用范围；

(3) 应补充完善术语与定义；

(4) 应明确工业水系统的碳排放核算边界，细化核算范围；

(5) 进一步提高标准语言表述的简洁性和逻辑性；

会后，编制组根据意见进一步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对标准内容中的适用范围以及

核算的边界范围进行了完善，增加了部分术语与定义。

1.2.6召开草案稿讨论会

2023年 6月 1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草案稿讨论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

组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1) 标准中涉及废水处理系统和新鲜水、化学水、循环水系统等，但对后三者的碳排放

分类和核算方法叙述不够清晰；

(2) 核算方法中重复的核算公式，应合并同类项简化过程；

(3) 对于排放因子和增温潜势的变化情况，应在标准中提出并讨论；

(4) 指南应当具有实操性指导的作用，可以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南文本，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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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报告格式，第三部分为计算案例；

(5) 对于规范性引用文件，如果仅是引用一些参数，可以放在参考文献中；对于术语和

定义，可以参考国家标准。

会后，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开展了资料检索与现场

调研，完善了术语与定义的参考来源、标准正文的行文逻辑、标准的适用范围与使用方法，

增加了排放因子与增温潜势的讨论、数据质量管理、活动数据获取以及碳排放报告的格式模

板等相关内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讨论稿）。

1.2.7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23年 10月 18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

标准编制组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专家组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1) 目前标准的名称没有说明本指南的具体类别，建议修改为《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英文名称建议修改为“GHG Emissions Accounting Methods and

Reporting Guidelines in Industrial Water Systems”；

(2) 按照 GB/T1.1-2020 标准语言要求修改标准条文描述；

(3) 进一步完善“工业水系统”定义，并与“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相呼应；

(4) 根据专家具体意见完善标准内容。

会后，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修改了规范

性引用文件，进一步完善术语与定义内容，并将标准题目最终修改为《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本指南编写过程共分 5个阶段，具体阶段与工作内容见表 1。

表 1 工作计划时间表



4

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

1 2022.12—2023.1 撰写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进行立项开题

2 2023.1
召开标准立项会，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并进行修改

3 2023.1—2023.3 对工业水系统进行现场调研，明确排放因子取值

4 2023.3—2023.6 撰写完善指南、编制说明等文本，内部讨论修改成稿

5 2023.6 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听取行业专家意见与建议

6 2023.6—2023.9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指南、编制说明等文本

7 2023.10 召开技术审查会及立项评审会

8 2023.10—2023.11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发布征求意见稿

2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必要性

我国污废水产生量大，2020年高达 571.4亿 m3。污废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占

全社会总排放量的 2%，是我国十大温室气体排放行业。2020年工业废水共处理 257.1亿吨，

占总污废水处理量的 31.7%。

在我国，工业用水总量大，是我国第二大用水行业。2021年工业用水为 1049.6亿 m3，

占总用水量的 17.7%，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28.2m3，远超发达国家水平。工业用水行业

多，以石油炼制、煤化工、钢铁等为代表的高耗水、高污染工业，在工业水输送、使用和处

理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和物耗，在废水处理过程中还会产生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目前工业水

系统存在温室气体排放边界不清晰、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不明确、缺少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等问题，在“双碳”背景下，亟需开展以上问题攻关。2022年 6月，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作出系统部署。工业水系统作为能耗密集型产业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也是三大污染防治

攻坚战中的重要一环，需迫切地开展自身减污降碳的行动。虽然现有的标准体系已对城镇污

水处理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做出了规定，但缺少针对工业水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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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告指南。

本标准基于《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与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

结合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工业水

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标准规定了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

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等。

2.2编制依据

在充分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计算与综合评价的标准、规范、技

术指南，调研了工业企业水系统工艺流程的基础上，并参考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工

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 50125）、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GB/T 32327）、生态环境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

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城镇水务系统碳

核算与减排路径技术指南》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参见《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相关规定进行《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的编制。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

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

2.3编制原则

2.3.1通用性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核查机构对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开展核算，也适用于企业进行自身核

算。

2.3.2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水系统运行过程中，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相关的

术语、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

2.3.3协调性原则

本指南与现有标准、规范、指南协调统一，互不交叉，仅作为一种实用型、适用性技术

规范对目前标准、规范、指南进行补充与完备。

3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国务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陆续出台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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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工业水系统行业多，用水总量大，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1%。国家、地方与部委层面出台了污废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碳

减排相关规范性文件。《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规定了工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工作流程、核算边界确定、核算

步骤与方法、质量保证、报告要求等内容，其中通用的方法可以作为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

放计算的依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规

定了污水处理厂核算边界、核算工作流程、核算方法与数据质量控制，其中核算方法包括污

染物去除量核算与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城镇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工程碳排放计算标

准》（T/CABEE040-2022）规定了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置设施包括建造、运行、拆除在内的

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并给出了常见植被的碳汇能力与材料生产、运输、施

工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评价技术规范》（T/CAEPI 49—2022）规

定了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法，给出了部分排放因子的取值范围，并对

总氮去除率、处理规模、耗氧污染物削减量、出水排放标准、臭气控制程度等进行修正，此

外对核算前的数据收集、甄别、核查做出了规定。

国外对于污水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也开展了研究。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污水处理

污染物清查的估算方法，将污水污泥处理工艺分为预处理、二级生物处理、深度处理与污泥

处理，估算的污染物类型包括温室气体、甲苯、VOCs等。英国环境署从源头控制、运输管

道与工艺、提高运营效率、开发低碳工艺、能源再生等角度提出了水处理工业潜在的减碳措

施，并给出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方法。新西兰水协会也给出了污水与污泥处置过程 CH4、

N2O的计算方式指南，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网、人工湿地及污泥处置等过程，该指

南对数据质量控制及不确定度的量化计算也进行了规定。国内外相关研究标准见表 2。

纵观国内外现行的诸多标准，大部分标准只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

计算做出了规定，并未对工业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其他用水系统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做出指

示规定，此外没有对碳足迹评价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构建《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对工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节水节能以及水污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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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相关研究标准

标准类型 技术指南 编制、发布方

中国国家

标准和指南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0）

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

算技术指南 2018》（试行）
中国生态环境部

中国

团体标准

《城镇水务碳核算与减排路径技术指南》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城镇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工程

碳排放计算标准》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国际相关

标准和指南

全国污水及污水处理污染物清查排放估算技术手册 澳大利亚政府

废水处理：CH4和 N2O碳核算指南 新西兰水协会

Transform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英国环境署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Water The Energy Foundation

4同类工程现状调研

编制组对多家工业水系统开展实地调研，对其中的表 3所示的重点工业水系统开展了全

面的数据收集，对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进行了明确划分，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

了系统的核算分析。

表 3 重点调研的工业水系统列表

调研目标 地点

某石化工业水系统 江苏省

某化纤工业水系统 江苏省

某石化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天津市

某煤化工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内蒙古

某发酵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河北省

5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7章，规定了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体系与方法。内容包括工业

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相关的术语、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

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

5.2关键技术说明

（1）通过大量调研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明确了工业水系统的组成部分，由工业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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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等组成的工业企业内部的水系统。

（2）参考《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2017）、《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50125-2010）、生态环境部《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城镇水务系统碳核算与减排路径技术指南》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中对工业企业和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构建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方法。

（3）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对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进行边界划分，具体包括

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购入的热力、电力产生的排放，输出的热力、电力产生的排放以

及回收甲烷产生的排放。

（4）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明确了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过程产生化石碳二氧化碳的

核算方法。

（5）明确了工业水系统使用含化石碳药剂过程中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参

考来源为《城镇水务系统碳核算与减排路径技术指南》。

（6）电力排放因子参考生态环境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

算技术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如何取值请核算人员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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